永州市法定招标限额以下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
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 
为加强法定招标限额以下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限额以下项目）交易管理，简化交易程序，规范交易行为，提高工作效能，制定本办法。
     一、适用范围
  本办法适用《招投标法》及实施条例规定的必须招投标的且投资额在以下范围的项目:
 （一）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以下30万元以上的；
（二）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以下30万元以上的；
（三）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工程服务项目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以下30万元以上的。
二、交易程序
         1、法定强制招标限额以下政府投资项目遵循以下原则进行交易：①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录取；②缩短时间、简化程序、提高工作效率。
         2、法定强制招标限额以下政府投资项目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交易：
①县区项目：由各县区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，制订相应的操作办法进行实施；
②市直项目：由行业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提出交易程序、交易方式，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执行。
三、监管部门
由同级行业主管部门监管。水利项目由同级水利部门进行监管；房屋、市政设施由同级住建部门进行监管；工业项目由同级经信委进行监管；农业项目由同级农业委监管。交通建设项目：公路建设项目干线公路由市交通运输部门监管；农村公路由县区交通运输部门监管。其他行业项目由相应的行业主管部门监管。
四、责任追究
        违反本办法按永州市人民政府问责条令等有关规定进行问责。
五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工程项目合同必须按交易公告或交易结果来签订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工程价款和工期的调整等工程变更，必须按照先评审后变更的原则，办理签证手续，项目结算价格不得超过法定招标限额。
（二）本办法由市公管办会同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    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原发布与本办法不一致的自行废止。

